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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彩虹无人机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航天彩虹无人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航天彩虹”、“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以下简称“会议”）于 2021 年 3 月 12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 2021 年 3 月 9 日以书面、邮件和

电话方式发出。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9 名，实际出席董事 9 名。公司董事

长胡梅晓先生主持本次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二、 董事会会议审议表决情况 

1、 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无人

机业务内部整合暨调整公司组织机构的议案》 

根据公司发展战略，为优化公司内部资源配置，降低公司的综合成本，

以适应无人机市场的差异化管理要求，董事会同意对公司无人机业务进行

内部整合并调整公司组织机构。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1 年 3 月 15 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http://www.cninfo.com.cn）刊登的《关于公司无人机业务内部整合暨

公司组织机构调整的公告》。 

2、 以 4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

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同意调整公司 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即对本次发行对象拟

参与认购的股份数量增加约束性内容，其他内容保持不变。 

具体的新增内容为：“根据航天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航天

投资”）、国华军民融合产业发展基金（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国华基

金”）、国创投资引导基金（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国创基金”）出具

的《关于认购股份数量的承诺函》，均承诺如下：本次发行完成后，航天

投资、国华基金、国创基金各自持有航天彩虹的股份比例较发行前十二个

月内增加不超过 2%；如本次发行的认购方按照《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协

议》约定的金额认购本次发行的股份会导致航天科技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

对航天彩虹的合计持股比例较发行前十二个月内增加超过 2%，则航天投

资、国华基金、国创基金与航天彩虹另行协商确定其认购数量。” 

关联董事胡梅晓先生、王献雨先生、胡锡云女士、赵立晨先生、黄国

江先生回避了对本议案的表决。 

具体内容详见 2021 年 3 月 15 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刊登的《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对象出

具关于认购股份数量和不进行短线交易承诺的公告》。公司独立董事就本

事项发表的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根据公司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提请股东大

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发行股票有关事宜的议案》（下

同），本调整属于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本次发行股票相关事

宜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3、 以 4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

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的议案》 

为优化研发资源配置、提高募投项目资金使用效率，董事会同意将募

投项目“隐身无人机系统研制项目”的实施主体由航天彩虹变更为公司全

资子公司彩虹无人机科技有限公司，并同意相应修订《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 

关联董事胡梅晓先生、王献雨先生、胡锡云女士、赵立晨先生、黄国

江先生回避了对本议案的表决。 

具体内容详见 2021 年 3 月 15 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刊登的《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

的公告》。公司独立董事就本事项发表的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公

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修订稿）》同日刊登

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本调整属于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本次发行股票相关事

宜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4、 以 4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预案（修订稿）的议案》 

同意公司对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的部分内容进行修订。主要



 

涉及发行对象拟参与认购的股份数量约束性内容及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

体的相关内容（参见第 2、3 项议案）。 

关联董事胡梅晓先生、王献雨先生、胡锡云女士、赵立晨先生、黄国

江先生回避了对本议案的表决。 

具 体 修 订 内 容 详 见 2021 年 3 月 15 日 巨 潮 资 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刊登的《公司 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

股票预案（修订稿）》。公司独立董事就本事项发表的事前认可意见及独

立意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本调整属于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本次发行股票相关事

宜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5、 以 4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前次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同意公司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2020 年修正）》和《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证监

发行字[2007]500 号）的相关要求，修订并编制《公司关于前次募集资金

使用情况的报告》，主要增加了 2017 年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涉及的部分内

容；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经过审验重新出具了《公司前次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鉴证报告》。 

关联董事胡梅晓先生、王献雨先生、胡锡云女士、赵立晨先生、黄国

江先生回避了对本议案的表决。 

具 体 内 容 详 见 2021 年 3 月 15 日 巨 潮 资 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刊登的《公司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的报告》、《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鉴证报告》。公司独立董事就本

事项发表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本调整属于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本次发行股票相关事

宜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备查文件  

1、经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

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

意见和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航天彩虹无人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一年三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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